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梅市府办〔2016〕29 号 

 

 

各县（市、区）人民政府，市府直属和中央、省属驻梅各单位： 

为深入贯彻《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文物工作的指导意见》

（国发〔2016〕17 号）精神，切实加强我市不可移动文物定级和

保护工作，经市人民政府同意，现提出如下意见。 

一、指导思想 

全面贯彻落实中央和省关于加强文物工作的有关精神，按照

党中央、国务院决策部署，坚持创新、协调、绿色、开放、共享

的发展理念，坚持“保护为主、抢救第一、合理利用、加强管理”

的文物工作方针，深入挖掘和系统阐发不可移动文物所蕴含的文

化内涵和时代价值，切实做到在保护中发展、在发展中保护，充

分认识不可移动文物保护的重要性和紧迫性，进一步加强新形势

下不可移动文物定级和保护工作，推进全市文物事业全面健康发展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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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工作目标 

通过加强不可移动文物定级工作，积极发掘、抢救、保护和

利用好我市宝贵的文物资源，力争到 2020 年梅州市文物保护单位

达到 130 处以上。同时建立起相对完善、富有客家特色的文物保

护体系和利用模式，实现文物保护与利用工作的科学化、规范化、

信息化、法制化，使全市具有历史、艺术和科学价值的文物资源

进一步得到有效保护和合理利用，并得以传承和发展。 

三、申报范围和定级程序 

（一）申报范围。 

凡我市范围内的县级文物保护单位和尚未核定公布为文物保

护单位的“三普”登录点、地方特色的古民居、近现代重要史迹

及代表性建筑、乡土建筑群、古墓葬、水利、交通、手工业（窑

址、矿冶）、祭祀、军事等设施、构筑物遗址、红色根据地和革

命历史据点和有代表性的近现代工业遗产等不可移动文物，具有

历史、艺术和科学价值的，均可申报市级文物保护单位。 

（二）定级程序。 

⒈申报。各县（市、区）文物行政主管部门按照梅州市文物

保护单位申报信息采集标准和要求编制申报文本，申报材料报送

以申报通知为准。鼓励公民、法人和其他组织将使用、管理的不

可移动文物申报市级文物保护单位。 

⒉现场评估。现场评估实行专家负责制，将评审专家分成若

干小组，赴现场对申报对象进行实地评估并逐一提出意见后，报

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汇总。 

⒊推荐。召开评审专家组会议，根据专家现场评估意见逐一

对申报对象进行评审，以专家投票方式产生出推荐名单。评审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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议到会专家应达到评审专家组成员的三分之二以上，且同意票数

应达到会专家三分之二以上。 

⒋公示。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对评审专家推荐名单进行审

核后，在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门户网站等媒体上公示。 

⒌核定公布。公示无异议后，由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将梅

州市文物保护单位推荐名单呈报梅州市人民政府核定公布，并报

省人民政府备案。 

四、保护措施 

梅州市文物保护单位自核定公布之日起 1 年内，由市人民政

府划定保护范围，作出标志说明，建立记录档案，设置专门机构

或者指定专人负责管理。对梅州市文物保护单位的“四有”（保

护范围、记录档案、标志说明、保护机构）编制工作，由市文化

广电新闻出版局具体负责。对符合条件的市级文物保护单位，向

省申报广东省文物保护单位。  

梅州市文物保护单位由公民、法人和其他组织使用、管理的，

当地文物行政主管部门应与文物所有权人或持有人签订保护协

议，并告知文物所有权人或持有人依法承担的文物保护责任，接

受文物行政主管部门的指导和监督。 

五、工作要求 

（一）加强领导。各县（市、区）人民政府作为辖区内文物

保护的责任主体，应增强对历史文物的敬畏之心，树立保护文物

也是政绩的科学理念，统筹好文物保护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关系，

将文物事业全面纳入经济社会发展规划、纳入城乡建设规划、纳

入本级财政预算、纳入体制改革、纳入各级领导责任制。各级文

物行政主管部门要努力提高业务能力和依法管理水平，广泛动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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社会力量参与文物保护管理工作。要会同各有关部门建立文物信

息共享机制，实现信息互通，资源共享。要进一步规范执法行为，

加大文物保护的执法力度。 

（二）经费保障。市财政每年安排 400 万元专项资金，用于

成功申报市级以上文物保护单位的经费补助和保护工作。 

市财政对申报成功的国家、省和市级文物保护单位，每处分

别给予 8 万元、5 万元、3 万元资金奖励，作为各县（市、区）文

物主管部门编制申报文本的经费补助。对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统

一组织实施市级文物保护单位的“四有”（保护范围、记录档案、

标志说明、保护机构）编制工作，市财政给予每处5万元的补助。 

各县（市、区）人民政府每年应按不少于市财政拨付资金总

额的 50%安排相应配套资金，用于辖区内各级文物保护单位的修

缮、保养工作。同时拓宽资金筹集渠道，鼓励和发动社会各界支

持和参与文物保护单位的修缮、保养工作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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